附件1：

国防科技工业计量检定人员资格确认实施细则

一、为规范国防科技工业计量检定人员资格确认工作的管理，根据《国防科技工业计量检定人员管理办法》制定本细则。

二、本细则规定了国防科技工业计量检定人员资格确认的要求和方法。

三、国防科技工业计量检定人员是指经国防科工委计量管理机构或其授权的机构考核合格，在国防科技工业计量技术机构从事计量检定和校准的人员。

四、国防科技工业计量检定人员资格确认是指国防科技工业计量考核（发证）机构，确认其有从事考核合格专业项目检定/校准工作的资格。其有效期为五年。

五、国防科技工业各计量测试研究中心、专业计量站和区域校准实验室的计量检定人员的资格确认，由国防科工委计量管理机构授权的计量考核机构组织资格确认，经确认合格的，有效期延长五年。
六、国防科技工业企事业单位计量技术机构的计量检定人员，由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国防科技工业计量主管部门组织资格确认，经确认合格的，有效期延长五年。
七、国防科技工业计量检定人员资格确认分为首次资格确认和重新资格确认两种形式。

1. 首次资格确认

国防科技工业计量检定人员首次通过专业项目考核，《计量检定员证》签发机构在办证注册时，同时在《计量检定员证》“资格确认记录”栏中确认其有效期。在有效期内增加新的考核专业项目，不再进行资格确认。

2. 重新资格确认

国防科技工业计量检定人员首次资格确认期满后，《计量检定员证》签发机构应对《计量检定员证》所通过的全部考核专业项目重新进行资格确认。

八、资格确认的要求

1. 首次资格确认的要求

经国防科工委计量管理机构或其授权的机构考核合格。

2. 重新资格确认的要求

(1) 提供从事考核合格专业项目工作连续正常、无明显中断的证明材料，至少每年检定/校准证书复印件一份。

(2) 开展检定/校准工作所依据的检定规程或校准规范发生重大技术变化时（ 重大技术变化是指：检定方法、使用的主要设备、检定项目的变化），需提供经有关计量技术机构培训（考核）合格的证明文件。

(3) 有效期内无责任事故和重大技术失误。

(4)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若从事考核合格专业项目工作，可提供相关证明文件取代（1）的要求：

a) 研制计量标准的主要参加人员；

b) 计量检定规程的主要起草人员；

c) 列入计量管理部门培训计划的国防科技工业计量检定人员培训班授课的人员；

d)《国防科技工业计量检定人员考核试题库》相应计量专业组的成员。

e) 《计量培训教材》的编写人员。 

九、资格确认的方法

1. 首次资格确认的方法

经国防科工委计量管理机构或其授权的机构考核合格的人员，在取得《计量检定员证》的同时，在“资格确认记录”栏中确认其五年有效期。

2. 重新资格确认的方法

(1) 在《计量检定员证》有效期满前，若持证人能提供“重新资格确认的要求”的证明材料，并至少提前3个月向发证机构提出申请，证书的签发机构应对持证人所通过的全部考核专业项目重新进行确认。

(2) 重新资格确认分函审确认和复查考核确认两种形式：

函审确认：根据上报材料直接做出确认，如对材料的真实性有疑异，可现场抽查部分材料。

复查考核：计量基础知识、计量专业知识、实际操作技能三项的抽查考核。根据实际情况，可按一定比例随机抽查。

(3) 重新资格确认合格的项目，有效期延长五年，并按要求填入资格确认记录栏内；确认不满足规定要求的专业项目，应予以注销，由原发证机构在《计量检定员证》中相应专业项目处盖红色“注销”章。

(4) 经注销的专业项目，如需重新取得该资格，应按新考核专业项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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